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（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）              电 话：82253558

· 估价项目名称：
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（预2103003号地块）1宗工业用地、糖厂内（预2103039号地块）部分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办公大楼等16幢工业及配套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
· 估价委托人：
珠海市恒信糖业有限公司
· 房地产估价机构：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：
吴薇（注册号：1419970001)、刘梅（注册号：1120140022)
· 估价报告编号：
康正预评字2018-1-0393-P02DYGJ2号

评估意见函

珠海市恒信糖业有限公司：

受贵公司委托，我公司对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（预2103003号地块）1宗工业用地、糖厂内（预2103039号地块）部分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办公大楼等16幢工业及配套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。
估价对象：估价对象共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为1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第二部分为部分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第三部分为第二部分所属地块已建成全部工业及配套用房房地产。
估价对象1为珠海市恒信糖业有限公司所使用的，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（预2103003号地块）1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63号]，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333.33平方米。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（证号详见附表），估价对象1地上容积率为0.89，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11866.66平方米，全部为地上经营性工业及配套用房。
估价对象2为珠海市恒信糖业有限公司所使用的，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糖厂内（预2103039号地块）部分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33号]，估价对象2所属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57370.63平方米，估价对象2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23771.66平方米。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 （证号详见附表），估价对象2所属项目地上容积率为0.89，估价对象2所属项目规划建筑面积140004.31平方米，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110156.78平方米，全部为地上经营性工业及配套用房。
估价对象3为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糖厂内办公大楼等16幢工业及配套用房房地产，为珠海市恒信糖业有限公司所有。根据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（证号详见附表），估价对象3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3598.97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为29847.53平方米。
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70703.96平方米，规划建筑面积共计151870.97平方米。

估价目的：为估价委托人在向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，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。
价值时点：2018年5月24日
价值类型：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、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，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，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，由熟悉情况、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，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。

本次估价的“房地产价值”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，在价值时点2018年5月24日，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工业及配套用房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4.26年，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。
本次估价的“房地产抵押价值”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“房地产价值”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。
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，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，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，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。
估价方法：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、2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，估价对象3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。
估价结果：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，按照估价的程序，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，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,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，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。
（转下页）

估价结果一览表

结果表-1
	                    估价对象
项目及结果
	估价对象1
	估价对象2
	估价对象3
	估价对象总计

	1.房地产价值
	总价
	338
	3602
	2556
	6546

	
	单价
	327
	327
	856
	——

	2.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
	总额
	0
	0
	
	0

	（1）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
	总额
	0
	0
	
	0

	（2）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
	总额
	0
	0
	
	0

	（3）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
	总额
	0
	0
	
	0

	3.房地产抵押价值
	总价
	338
	3602
	2556
	6546

	
	单价
	327
	327
	856
	——


单位：万元（币种：人民币）
结果表-2
	项 目 名 称
	（规划）建筑面积
	（分摊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
	房地产价值

	
	
	
	总 价
	楼面单价

	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（预2103003号地块）1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	11866.66
	13333.33
	338
	327

	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糖厂内（预2103039号地块）部分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	110156.78
	123771.66
	3602
	327

	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糖厂内办公大楼等16幢工业及配套用房房地产
	29847.53
	33598.97
	2556
	856

	合计
	151870.97
	170703.96
	6546

	大写金额
	陆仟伍佰肆拾陆万元整

	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
	0

	大写金额
	零元整

	房地产抵押价值
	6546

	大写金额
	陆仟伍佰肆拾陆万元整



单位：平方米、万元、元/平方米（币种：人民币）

特别提示：
1.本《评估意见函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房地产评估报告》为准。
2.本《评估意见函》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，不做其他目的之用。
3.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，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房地产评估报告》，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。
4.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：
（1）估价对象1

1）根据估价对象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63号]复印件，截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1未设定抵押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不存在抵押权。
2）由于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于2002年取得，估价委托人未提供原始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，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进行设定。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不存在因超出规划而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、政府土地收益等。
（2）估价对象2
1）根据估价对象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33号]复印件，截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2未设定抵押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不存在抵押权。
2）由于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土地使用权于2002年取得，估价委托人未提供原始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，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提供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进行设定。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不存在因超出规划而需要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、政府土地收益等。
（3）估价对象3
根据估价对象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复印件，截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3未设定抵押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3不存在抵押权。
故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。
5.本《评估意见函》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，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，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，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。
6.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、2规划建筑面积由估价委托人介绍及提供的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为依据进行设定，如与实际规划建筑面积不一致，估价结果需作出相应调整。
7.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，估价对象3工业及配套用房因建成年代久远，评估专业人员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进行查勘。本次评估以其装修状况为预留装饰层面、未进行户型改造且不存在抵押物灭失现象为估价的假设前提条件。若估价对象的装修及户型结构与上述情况不符，则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的调整。
8.截至本《评估意见函》出具之日，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63号、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33号]及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，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，难以获取该资料。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[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63号、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33号]及《房地产权证》[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等16本]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。
9.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，估价对象1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（预2103003号）地块四至无明显界限，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地块位置以估价委托人现场指认为准。
顺致
商祺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○一八年六月一日
附表：
	序号
	——
	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/房地产权证证号
	土地/房屋坐落
	地号
	（规划）建筑面积
	（分摊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
	规划用途
	土地终止日期
	总楼层
	建筑结构

	——
	估价对象1
	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63号
	斗门区乾务镇乾西村
	2103003
	11866.66
	13333.33
	工业
	2052/8/19
	——
	——

	——
	估价对象2
	斗府国用（2002）字第04210300133号
	斗门区乾务镇糖厂内
	2103039
	110156.78 
	123771.66 
	工业
	
	——
	——

	1
	估价对象3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7号
	锅炉车间
	2103039-1
	9446.70 
	8250.11 
	厂房
	
	5
	框架

	2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90号
	办公大楼
	2103039-2
	705.85 
	487.48 
	办公
	
	3
	框架

	3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99号
	仓库（糖）
	2103039-3
	2188.60 
	5595.32 
	仓储
	
	2
	混合

	4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6号
	酒精车间
	2103039-4
	2216.25 
	3280.57 
	厂房
	
	5
	框架

	5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4号
	农务办公室
	2103039-5
	461.30 
	764.62 
	办公
	
	2
	混合

	6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430号
	机修车间
	2103039-6
	462.00 
	462.00 
	厂房
	
	1
	框架

	7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85号
	仓库
	2103039-7
	471.04 
	1483.54 
	仓储
	
	1
	框架

	8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98号
	6000KW车间
	2103039-8
	680.00 
	453.60 
	厂房
	
	2.5
	框架

	9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92号
	仪表化验室
	2103039-9
	268.69 
	385.25 
	厂房
	
	1
	框架

	10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7991号
	压榨制糖车间
	2103039-10
	8602.00 
	7452.42 
	厂房
	
	5
	混合

	11
	
	粤房地证字第C0740612号
	旧糖仓
	2103039-11
	1259.01 
	1625.00 
	仓储
	
	1
	混合

	12
	
	粤房地证字第C0740611号
	新糖仓
	2103039-12
	1929.60 
	2185.92 
	仓储
	
	1
	框架

	13
	
	粤房地证字第C0740610号
	配电间
	2103039-13
	468.20 
	484.85 
	厂房
	
	2
	框架

	14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8431号
	捲板机房
	2103039-14
	135.00 
	135.00 
	厂房
	
	1
	框架

	15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8432号
	农务结算室
	2103039-15
	265.20 
	265.20 
	厂房
	
	1
	框架

	16
	
	粤房地证字第C0698433号
	水泵房
	2103039-16
	288.09 
	288.09 
	厂房
	
	1
	框架

	合计
	151870.97 
	170703.96 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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